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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财产损失部分财产损失部分财产损失部分财产损失部分 
 
被保险人得知发生或可能发生损失后，应立即口头通知保险人，并在可行的情况下, 应尽快书面通

知保险人。被保险人必须经保险人授权后才能修理或处置损失或损坏的被保险财产。对已经修理或

处置的部分,保险人保留重新审核的权利。 
 
若因发生抢劫、入室盗窃或故意破坏而发生任何损失或损坏，被保险人应于 24 小时内向当地警方

报案。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资料： 1. 保险单的复印件；2. 填妥并签

署的索赔申请书； 
显示损失现场、财产的照片、视频等证明文件(如适用)； 
修理受损物品的原始发票或收据； 
因抢劫或入室盗窃而致整件盗失或抢走物品的发票或收据的原件（须列明购买价格）。没有发票或

收据原件的,保险人将以投保单所载相应分项限额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 
当地警方出具的因抢劫、入室盗窃或故意破坏所致损失的报告复印件（如适用）； 
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索赔相关的任何其他文件。 
 
 
二二二二、、、、个人责任部分个人责任部分个人责任部分个人责任部分 
 
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不得:就任何索赔进行谈判、赔偿、和解、承认或拒绝承担责任或

者达成和解协议。在确定损失或损坏的过程中发生任何费用。否则，对于被保险人自行和解、承认

或免除相关方责任而产生的任何赔偿金额，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并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

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提出索赔时，应向保险人递交以下证明和资料: 
保险单的复印件； 
填妥并签署的索赔申请书； 
警方的证明文件原件（如适用）； 
赔偿协议原件（如适用）； 
赔偿给付凭证原件； 
第三者及证人的姓名、联系方法及身份证明文件； 
显示意外发生现场及第三者的财物损失或身体所受的伤害的证明（如照片、视频等）（如适用）；  
法院签发的传票、书面裁判以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复印件(如适用)； 
所有相关费用的发票或收据原件； 
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索赔相关的任何其他文件。 
 
 
三三三三、、、、人身伤害部分人身伤害部分人身伤害部分人身伤害部分 
 
索赔申请人填写的索赔申请书；保险合同/保险证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的证

明和资料 (如适用)；存在团体与成员/学员关系的证明和资料 (如适用)。 
如因意外或疾病需诊疗，请立即于就近公立医院就诊。保留医疗收费收据、完整的门、急诊病历或

出院小结、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等相关原始资料。 
若事故涉及以下情况，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或有关机构报告，配合警方调查并提供以下文件：a. 交通

事故 – 交通事故报告或"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原件；b. 被盗抢、故意伤害、意外死亡、谋杀等事

件，需提供公安报警回执及公安证明。 
意外造成伤残的，提供美亚保险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评定伤残等级 证明；被保

险人的户 籍证明或其他相关类似证明、身份证件。 
身故的索赔，提供医院出具的"死亡通知书"和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 或美亚保险认可的被保险

人的死亡证明或其他相关类似证明； 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身份证件；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

户籍证明或身份证件 。 


